從《澳門事件剖析新聞報導的專業倫理》新聞界和候選人不應如此八卦
瞿海源
　　在平日國內報紙報導就不時背離新聞倫理，加上鮮明的政治立場，新聞有時候不是事實的報導，而是主觀立場宣示的工具。到了選擧的時候，情況就更為惡化，有時簡直就不知道看的是新聞還是宣傳。類似這兩天掀起軒然大波的林瑞圖－聯合報事件，其實所在多有，很少有那個報紙沒幹過這類背離新聞倫理的事。應邀在貴報寫這篇專欄，絕對不是針對聯合報，而只是以林瑞圖抖出所謂的內幕以及報紙如何報導，來指出報社編輯的倫理問題。
　　記者報導雖然是新聞的源頭，但是報紙編輯決定取捨，甚至特意擴大或刻意排擠。在新聞編輯上的取捨抑揚，有時也明顯地表達了政治立場。有時做得太過分，就背離了新聞倫理。由於這種立場和作為太明顯了，實際上台灣的各報眞的能做客觀報導的報紙幾乎不存在。報紙壁壘分明，而讀者也分屬不同陣營，台灣新聞界這樣的墮落而無法自拔，實對台灣民主前途有嚴重的負面影響。

　　就以林瑞圖指控陳水扁多次遊澳門的事件來看，單單從數量來說，聯合報的報導共有八百字左右，僅次於中央日報，面積有一八八平方公分，在三版全國版刊出，以大字「任內赴澳門11次是嫖或賭陳水扁要交代清楚」標出，在醒目的標題前有一行相對來說不明顯標題稱「林瑞圖嘉義站台，大嗓門語出驚人」，聯合報同版頭條的標題是「馬支持率38%扁降到30%王漲到9%」。這樣突出的編輯即使未明顯違反倫理，但也至少似乎有意藉由新聞編輯的取捨抑揚來表達政治立場，乃至影響選擧。
　　中央日報也以較多的篇幅報導此事，字數一共是八百六十字，面積一九六平方公分，都是最多最大的。不過大字標題是「林瑞圖質疑陳水扁澳門行」，國民黨的黨報性格如此實不用多說。而在標題上，中央日報也顯得客觀些。其餘報導這則新聞的還有台灣時報、民眾日報，台灣時報在五版刊出，標題是「林瑞圖指阿扁嫖妓」，字數約二百六十字。將嫖妓標出，至少在標題上比中央日報要過分些。民眾日報的報導是在第四版，標題是「林瑞圖抽出阿扁性事」，字數約四百字。標題色彩在台灣時報與中央日報之間。據查閱，中國時報全國版、自由時報、自立早報都沒登。

　　在所謂平衡報導方面，正反報導比例，中央日報是四點三，聯合報是三點○，台灣時報為二點六，民眾日報是○點九四。可以看出中央日報和聯合報是最不平衡的，可以而應該查證而不查證，以訪問當事雙方，乃至不平衡地訪問雙方來報導，恐怕不是拿「平衡報導」的說法就能取信於讀者的。

　　如此看來，報導這樣的新聞很可能受政治立場的影響。報社要撤清說這只是新聞報導而不是政治，恐怕很難。因此，我們呼籲報界，乃至整個新聞界，一定是要掌握報導新聞的基本專業倫理，報導新聞應該要儘量客觀中立，而評論，特別是社論，可以表達負責的政治立場。記者寫的也應該是新聞報導，而不是假借新聞分析知名做偏頗評論的事。
　　在選擧過程中，特別是愈接近選擧日，候選人都使出混身解數，哄抬聲勢。然而太多的彼此攻訐抹黑，實際上已引起媒體觀眾和讀者强烈的不滿，對民主政治的傷害也難以估計。陳水扁不當引用葉菊蘭賣台集團說，已立即嚐到苦果。單小琳亂指市府貪贓枉法，雖法院不受理，但也不能說馬英九未因此受傷，至少也沒討到多少便宜。至於林瑞圖一再揭露所謂的內幕，恐怕對他自己的公信力會有負面的作用。
　　不論是候選人或是媒體，都必須要認清事實陳述和報導應有基本的倫理準則，千萬不要因選情的需要，來違背應有的倫理規範。能查證就必須去查證，是意見或揣測，就不能當事實來陳述來報導。報紙為社會輿論公器，即使老闆和負責編輯者有政治偏好，但在新聞報導上也還是要遵守新聞報導的專業倫理。候選人常是不正確乃至不當消息的來源，新聞界應秉持上述精神處理外，候選人本身也應該有所覺醒，沒憑沒據，卻繪聲繪影來抹黑對手，即使一時得逞也難禁得起考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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